
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党建基金管理办法 

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有关精神，规范和加强我校研究生

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，提高党组织的活动质量和效果，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、

影响力和带动效应，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，规范研究生党建基金的管理工作，明

确申报流程、资助标准以及经费使用、报销办法等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使用范围 

1.研究生党员教育活动日常经费； 

2.研究生党支部优秀项目活动的经费支持； 

3.用于党建研究成果的奖励。 

二、申报制度 

研究生党建基金每年集中受理两次，春季学期为每年 3月，秋季学期为每年

9、10 月。各党支部也可结合自身实际情况，在其他时间段自由申请活动项目。

具体申报过程如下： 

（1）部署：研工处召开新学期党支部书记工作会议，总结上学期（学年）

工作，分析国内外形势和研究生培养现状，解读本学期党建基金活动方案。 

（2）支部讨论：支部书记应结合党支部工作计划，在向指导老师咨询、支

委会充分协商、科学设计后召开支部大会。支部大会认真领会党支部书记例会精

神，紧密围绕学期初研工处制定的党建基金方案主题，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拟定

申请项目，并规定各项目负责同志。 

（3）聘请指导教师：各项目必须邀请院系研工组长、分党委副书记、党建

工作负责教师等担任活动指导教师，参与活动申请、开展和总结全程。 

（4）填写申请书：支部各项目负责人可在研工处网站“党建管理系统-党建

基金系统”填写项目（活动）申请书，提交具体的活动方案，请注意结合内容调

整格式。 

（5）院系审核提交：经所在院系所分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审阅、

修改、批准后，通过党建系统提交研工处。 

三、审批公示制度 



研究生党建基金活动的评审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由项目审批工作

组进行党建基金活动的评审及管理工作。结合本学期党建基金工作方案，按项目

分组研讨、分类汇总，本着优中选优、支持创新项目、最大程度保证活动顺利开

展的原则，重点支持活动策划完整翔实、对研究生党员教育、研究生成长成才有

较大推进作用、有一定创新性的活动项目。具体原则如下： 

（1）党建教育原则：党建基金活动应突出党建思政教育性，成为助力推进

党支部组织生活的有效手段，应防止党建活动和党组织生活表面化、形式化、娱

乐化、庸俗化，避免以学生活动代替党内组织生活。 

（2）相对平衡原则：做到同一主题内各项目经费相对平衡，支部间经费相

对平衡，院系间经费相对平衡。对于一些跨专业、跨院系、跨学校、跨地区的支

部联合活动及主题系列活动，适当增加支持力度。 

（3）分层次支持原则：按照创意水平、活动规模、策划翔实程度，将项目

分为三个档次，一般党建项目资助经费为 300-500元，占审批总数的 60%；优先

支持项目资助 500元-800元，原则上不超过 30%；重点支持项目资助 800元-2000

元，原则上不超过 10%。对于创新性、可行性强的党建基金活动，增加经费支持；

对于持续开展、已有较大成效的项目，增加经费支持；对于规模较大，预计社会

影响力较强的项目，增加经费支持。研工处将对重点支持项目和优先支持项目进

行二次评审。 

（4）淘汰原则：严格把关,对于确不符合申报要求、策划过于简略、严重偏

离主题、研究意义不大或犯有基本党的常识错误的活动,不提供经费支持。未通

过的党建基金活动原则上不超过全部参评总数的 30%。 

（5）继续开展原则：未通过的党建基金项目可以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进行修

改，重新提交，审批后给予经费支持；或者通过向院系申请等其他形式筹措活动

经费，继续开展活动。 

研工处将对审批通过的活动进行项目编号，其中针对主题系列活动，按子活

动项目单独编号，分属于该活动主办党支部。活动立项后在研工处网站统一公示，

公示期为 3 天。如有异议，在公示期内可向研工处进行申诉，研工处将与院系、

党支部协商并给出处理意见；无异议的党支部可结合相关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开展

活动；如有通知以外的创新活动，经院系推荐可即时申请。 



四、活动开展 

（1）所有研究生党建基金活动均需在本院系党建负责老师、党建组织员指

导下开展。每学期各党支部须邀请本院系党建负责老师、党建组织员参与至少一

项党建基金活动，并现场指导。 

（2）所有研究生党建活动必须悬挂或展示标准、完整的中国共产党党旗，

并有醒目活动标识，活动实际参与党员人数不得少于方案预定参与人数与支部党

员总数的 2/3，鼓励非党员同学参与活动。凡不遵守要求开展的活动，活动经费

视开展情况缩减。 

（3）各党支部在开展活动时应提高安全意识，做好相关组织管理，大型活

动或外出活动应有指导教师参加，并按照学校相关要求及时上报备案。 

（4）各党支部在开展活动时要注意保存活动影像资料。优秀活动开展后应

及时向研究生工作处提交新闻稿件或微信稿件，研工处将择优进行宣传。 

（5）严禁单项活动重复申报、拆分申报等一切弄虚作假行为，一经查证有

违纪违规情况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，并取消党建评优资格，通报全校批评。 

五、总结和经费报销 

党建基金项目经费以“先申请、再活动、后报销”为原则，各党支部自行垫

付活动经费，活动结束后参照《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生活动经费管理办法》进

行活动总结及经费报销。 

总结及报销要求如下： 

（1）各党支部应在活动结束 5日内在“党建基金管理系统-总结材料”处填

报活动总结、新闻稿、活动照片等内容具体操作参见《党建基金活动总结上传指

南》），并告知院系党建组织员初步审议。 

（2）党建组织员应在支部提交申请 2 日内完成审议工作，并在系统内将判

定合格的基金活动通过提交至研究生工作处。 

（3）总结提交后，研究生工作处将根据提交材料质量、活动规模、社会影

响等因素，对各支部的活动成果进行验收。验收合格后，研究生工作处将在总结

提交后的 5个工作日内反馈结项金额和审批意见，并通知项目负责人。审批结果

还将以自然月为单位在网站进行公示，并向院系划拨经费。 



（4）经费划拨完成后，学校将通知项目负责人通过院系财务系统进行经费

报销，并由院系学生工作教师指导监督经费的报销使用，研究生工作处将对学生

活动经费的管理使用进行抽查管理，对违规违纪行为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（5）各支部应严格遵照本办法要求办理结项事宜，无组织员参与督导项目

无法办理结项，材料提交不完整、未按规定格式提交活动相关材料的项目均无法

得到资助。 

（6）党建基金项目实行督导制度，研究生工作处将指定督导员分院系开展

党建基金的监督、指导、咨询和服务工作，并定期通过学期党支部书记工作会议

及党支部书记工作周例会总结和部署相关工作，党建基金负责人应认真配合相关

工作。 

（7）经费使用应遵循合理开支、专款专用、财事统一、实报实销、规范管

理的使用原则，严禁铺张浪费，严禁通过虚构活动支出挪用或套取活动经费。 

六、活动宣传 

（1）活动提交新闻稿后，各院系党建组织员根据每周党建基金活动情况推

荐党建基金活动优秀案例，我处将通过处网站、处微信公共号（“京师研工”）

等渠道进行及时宣传，请大家及时关注； 

（2）各支部在开展项目活动时，鼓励现场将活动照片、新闻发送至“京师

研工”微信号，并分享至朋友圈，扩大活动影响； 

（3）为贯彻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，不建议制

作大型喷绘、海报，本着节约、实效的原则开展宣传。 

七、活动逾期 

党建基金活动春季学期在 3-6月开展，秋季学期在 9—12月开展。因特殊情

况，逾期未开展活动均做撤项处理，不再延期至下学期开展，如需开展可下学期

重新申请立项。党建组织员应对逾期未开展活动进行了解，明确逾期原因并做好

督促调整。 

八、活动考评 

12 月，开展秋季学期研究生党支部工作总结考评；6月，开展当学年研究生

党支部工作总结考评，研工处将按照相关工作要求，对各支部年度工作情况进行



评估，并以此作为党建评奖评优及党支部活动经费划拨的依据。在七一表彰期间，

结合具体工作安排，对优秀党建项目及党务工作者进行评优表彰。 

九、本办法由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工作处解释并组织实施。 

 

研究生工作处 

2018 年 3月 5日 

  



附件：党建基金总结报销流程示意图 

 

 

 

举办活动 

活动结束 5日内 

党建管理系统填写提交详细

活动总结、新闻稿、照片 

党建组织员按要求在 2日内 

审议并提交研工处 

提交后 5个工作日 

验收合格 

研工处公示结项情况 

研工处向院系划拨相应经费 

项目负责人通过院系财务系统报销 

院系学生工作教室督导经费使用 

经费到账 


